
 1 

衛部爭字第 1143404841 號 

審      定   

主 文 申請審議駁回。 

事 實 一、健保署 114 年 9 月 18 日列印核發之保險費及滯納金欠費繳款單內

容(繳款人李○成即申請人，為移工雇主) 

期別/總期數 1/11：計收 110 年 12 月保險費及滯納金欠費新臺幣

(下同)計 3萬 3,803元之分期繳納金額 3,200元(第 1期)。 

二、申請人檢附健保署前開繳款單影本，向本部申請審議。 

理 由 一、法令依據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

第 2項、第 36條第 1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54條第 1項。 

（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滯納金分期繳納辦法第 3 條、第 4 條第 1

款及第 5條第 1項第 1款第 1目。 

二、按投保單位未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繳納期限繳納保險費時，得寬

限十五日；屆寬限期仍未繳納者，自寬限期限屆至翌日起至完納前

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應納費額百分之零點一滯納金，上限為其

應納費額之百分之十五；有經濟上之困難，未能一次繳納保險費、

滯納金或應自行負擔之費用者，得向保險人申請分期繳納，投保單

位申請分期繳納時，應就尚未繳納之保險費及依法應加徵之滯納

金，一併辦理，而欠費總額如達 3 萬元以上、未滿 20 萬元者，得

分 2 至 12 期繳納(每期繳納金額不得低於 3,000 元)，為全民健康

保險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第 36條第 1項及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費及滯納金分期繳納辦法第 3條、第 4條第 1款、第 5條第 1項第

1款第 1目所明定。 

三、本件依卷附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以下稱執行署士林分署）

114年 9月 10日士執辰 111健○字第○號執行命令、「執行筆錄」、

「分期繳納筆錄」、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滯納金欠費分期繳納申

請書、健保署移送執行資料登錄作業、分期資料維護作業、銷帳狀

況表等相關資料影本顯示，本件申請人申請審議檢附健保署 114年

9 月 18 日列印核發之保險費及滯納金欠費繳款單（期別/總期數

1/11）所計收之保險費及滯納金欠費，係健保署將申請人積欠 110

年 12月保險費計 5萬 1,515元，移送執行署士林分署行政執行後，

申請人於 111 年 12 月 19 日至 113 年 9 月 19 日期間繳納保險費計

2萬 2,117元及滯納金 3,219元，嗣申請人接獲執行署士林執行分

署 114 年 9 月 10 日士執辰 111 健○字第○號執行命令押扣其存款

債權 3 萬 1,087 元（含執行費用），於 114 年 9 月 18 日向健保署

申請分期繳納欠費，經健保署按其欠繳費用之金額[含保險費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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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額計 2萬 9,398元(51,515元-22,117元=29,398元)及預開之滯

納金計 4,405 元，共計 3 萬 3,803 元(29,398 元+4,405 元=33,803

元)]，同意分 11 期繳納(第 1 期至第 10 期各 3,200 元，每期含保

險費 2,783 元及預開 15%滯納金 417 元、第 11 期 1,803 元，含保

險費欠費餘額 1,568 元及預開 15%滯納金 235 元)，並開給系爭保

險費及滯納金欠費繳款單，計收第 1期分期金額 3,200元，核屬有

據。 

四、申請人主張其執行金額 3 萬 1,087 元是 OK 的，但分期金額 3 萬

3,813元(應為 3萬 3,803元)是不 OK的，差額 2,726元(應為 2,716

元)，執行筆錄有記載其本人之疑問云云，業經健保署意見書陳明

如下，所稱核有誤解： 

（一）執行命令所載金額 3 萬 1,087 元：由執行署士林分署案件管理

系統所查尚欠金額 3 萬 747 元（原移送金額 51,515 元-已繳納保

險費 22,117 元-已繳納滯納金 3,219 元=待執行金額 26,179 元，

待執行金額 26,179 元+滯納金 4,568 元=30,747 元），另外加計

銀行手續費 250 元及執行費 90 元，共計 3 萬 1,087 元(30,747 元

+250 元+90 元=31,087 元)。 

（二）申請人於 114 年 9 月 18 日向該署辦理分期之保險費及滯納金欠

費金額計 3 萬 3,803 元：係前開保險費欠費餘額 2 萬 9,398 元

(51,515 元-22,117 元=29,398 元)及預開之滯納金 4,405 元，合

計 3 萬 3,803 元（29,398 元+4,405 元=33,803 元）。 

（三）二者金額差異 2,716 元，經查該署保險費欠費餘額 2 萬 9,398 元

與執行署士林分署待執行金額 2 萬 6,179 元之差異數為 3,219

元，係執行署士林分署案件管理系統將申請人已繳納之滯納金

3,219 元自保險費欠費中扣除；另分期繳納滯納金數額按「分期

繳納筆錄」係以移送機關計算為準，及執行命令加計銀行手續費

250 元及執行費 90元，故差異數為 2,716 元[保險費銷帳差異數

3,219 元-滯納金差異數 163 元(4,568 元-4,405 元)-250 元-90

元=2,716 元]。 

五、綜上，健保署依申請人分期繳納欠費之申請，開單計收系爭分期保

險費及滯納金欠費之分期繳納金額 3,200元（第 1期），並無不合，

原核定應予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申請為無理由，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條及全民健

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審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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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得於收受本審定書之次日起 30日內向衛生福利部(臺北市

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 號)提起訴願。  

 

相關法令：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款 

「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保險費，依下列規定，按月繳納：一、第一類

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費，由投保單位負責扣、收繳，並須於次月底前，連同

投保單位應負擔部分，一併向保險人繳納。」 

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項 

「投保單位、保險對象或扣費義務人未依本法所定繳納期限繳納保險費時，得

寬限十五日；屆寬限期仍未繳納者，自寬限期限屆至翌日起至完納前一日止，

每逾一日加徵其應納費額百分之零點一滯納金，其上限如下：一、於投保單

位、扣費義務人為其應納費額之百分之十五。」「第一項之保險費及滯納金，

於投保單位、扣費義務人應繳納之日起，逾三十日未繳納時，保險人得將其

移送行政執行；於保險對象逾一百五十日未繳納時，亦同。」 

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6條第 1項 

「有經濟上之困難，未能一次繳納保險費、滯納金或應自行負擔之費用者，得

向保險人申請分期繳納，或依第九十九條之規定申請貸款或補助；保險人並

應主動協助之，必要時應會同社政單位或委託民間相關專業團體，尋求社會

資源協助。」 

四、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54條第 1項 

「第一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因故不及於本法第三十條規定期限扣、收繳保險

費時，應先行墊繳。」 

五、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滯納金分期繳納辦法第 3條 

「投保單位或保險對象申請分期繳納時，應就尚未繳納之保險費及依法應加徵

之滯納金，一併辦理。」 

六、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滯納金分期繳納辦法第 4條第 1款 

「申請分期繳納欠費，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限：一、投保單位欠費總額達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七、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滯納金分期繳納辦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第 1目 

「分期繳納之期數，依下列標準為之，且投保單位每期繳納金額不得低於新臺

幣三千元，保險對象每期繳納金額不得低於保險人公告之全體保險對象平均

保險費之百分之六十：一、投保單位欠費：（一）金額未滿新臺幣二十萬元

者，得分二至十二期繳納。」 


